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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近日， 长沙市住建委
回复张治梧， 长沙将健全
业主委员会制度；街道（乡
镇）、社区（村）及时指导召
开业主大会、 选举业主委
员会， 对尚不具备条件成
立业主委员会的， 由社区
（村） 暂时代行业主委员会
相关管理职能并向业主公
示；探索允许业主居住在小
区内的直系亲属通过业主
授权进入业主委员会；建
立监事委员会制度， 允许
物业实际使用人进入监事
会。鼓励、支持业委会成员

与社区（村）工作人员交叉
任职； 鼓励业主大会选聘
专职工作人员作为业主委
员会专职秘书， 对业主委
员会成员试行劳动报酬
制。 制定业主委员会评价
考核标准， 建立业主委员
会成员诚信档案， 由社区
（村）牵头加大对业主委员
会履职的指导和监督。

此外，长沙将界定公共
收益内容，明确物业管理区
域范围，规范公共收益使用
范围等。
■记者 甄荣实习生盛家豪

物业公司状告街道办和区城建局

法院驳回：对业委会备案属形式审查

对于东盛物业的指责，两
被告都认为站不住脚。 文艺路
街道办在开庭时辩称：根据《物
业管理条例》第16条的规定，街
道办的备案行为属于形式审
查， 第四届业委会已按照法律
的规定向街道办提供备案资
料， 街道办于2015年6月29日
作出同意第四届业委会备案的
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东盛
物业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芙蓉区城建局则认为，
2015年7月6日，因第四届业委
会提交的部分备案资料未达到
备案要求， 城建局要求第四届
业委会完善相关材料， 现第四
届业委会已经完善了相关备案
资料， 城建局作出同意备案行
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业主委
员会成员资格属于业主委员会
自治范围， 根据新表决通过的

《议事规则》、《管理规约》，业主
委员会成员欠缴物业管理费和
维修基金仍可担任业委会委
员，因为业委会选举没有问题。

东成大厦业委会作为第三
人参加了诉讼。 业委会在庭审
中辩称，东成大厦共有128户业
主，业委会换届时有106户参加
了投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没
有参加投票的业主大多是因为
不在长沙或联系不上， 还有个
别是和物业公司关系密切。业
委会主任谈某声称， 部分业委
会成员之所以拒缴维修基金给
物业公司， 是因为东盛物业在
没有业主大会的授权下， 无权
收缴、保管维修基金。此外，因
为物业公司擅自提高物业服务
费，存在乱收费行为，他和部分
业委会成员起诉后， 开始拒缴
物业费。

“近几年， 不少小区
业委会成立后去登记备
案时，部分街道办和房地
产行政主管部门将备案
错误地理解为审核监督，
对业委会提供的材料提
出这样那样的质疑， 要业
委会补交这样那样的材
料， 迟迟不给业委会办理
备案登记。”湖南通程律师
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何亚伟
律师认为， 这种做法曲解
了《物业管理条例》关于业
委会备案的相关规定，给
部分小区业委会的成立设
置了不应有的障碍。

何亚伟律师认为，我
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
但芙蓉区法院对此案的
判决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
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作出
的决定违反法律、 法规
的， 物业所在地的区、县
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 应当责令
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
定， 并通告全体业主。备
案只是履行形式审查手
续，如果有人投诉业委会
选举有问题，相关单位和
部门也可在备案后进行
调查，在查证属实后再依
法处理或告知投诉人依
法起诉。

■记者 甄荣
实习生 盛家豪

针对长沙小区业委会
成立率偏低的情况， 长沙
市政协委员张治梧在今年
“两会”期间，向市政协十
一届四次会议提交提案，
建议明确开发商必须在住
宅交付后一年内组织业主

成立业委会， 行政部门履
行监管职责。同时，由相关
部门对“业主”身份进行特
定条件下的解释， 规定同
住的家庭成员如配偶、子
女等都可视同为小区业
主。

据媒体报
道，2015年长
沙市现有的住
宅小区中，约
七成没有成立
业委会。 即使
成立业委会也
在时间上普遍
滞后， 一般都
在开发商交付
住房后3年以
上 才 陆 续 成
立， 有的甚至
长达10年。下
面二则新闻对
破解业委会难
成立有很强参
考意义。

长沙小区业委会选举产生后， 区城建局和街道办对业委会备
案申请是必须进行核实监督，还是只要进行形式审查，社会上存在
不同理解。

今年1月，湖南东盛物业管理公司（东盛物业）以小区业委会选
举程序违法、其成员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政策规定的人员为由，
将文艺路街道办和芙蓉区城建局告上法庭。 近日， 法院审理后认
定，街道办和区城建局同意东成大厦业委会成立并无不当，业委会
备案审查属于形式审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去年9月，东成大厦业主大
会经过投票， 决定不与东盛物
业续约，要求该公司退场。

今年1月29日，东盛物业以
小区业委会选举程序违法、业
委会成员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
和政策规定的人员为由， 起诉
芙蓉区文艺路街道办和区城建
局， 要求撤销同意东城大厦业
委会备案的行政行为。

东盛物业在起诉状中称，
2015年5月， 在很多业主不知
情且未投票的情况下， 东成大
厦住户谈某等人自行成立第四
届业委会。6月29日， 文艺路街

道办同意第四届业委会备案。
今年1月21日，区城建局同意第
四届业委会备案。 这届业委会
的选举程序违法， 且部分成员
未缴纳维修基金和物业费，不
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此外，业
委会补交完善材料的时间远超
区城建局设置的期限， 区城建
局的备案申请应予以撤销。街
道办和区城建局未履行核实监
督职能， 其同意第四届业委会
备案的行为属于违法行政行
为， 请求撤销街道办和区城建
局同意第四届业委会备案的行
政行为。

物业状告业委会备案不合法

两被告声称备案没问题

芙蓉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物业管理条例》 第16条规定，
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
日起30日内，向物业所在地区、
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和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
府备案， 区城建局和文艺路街
道办事处具有对辖区内的业主
委员会备案的行政执法职权。

东成大厦第四届业委会在
向文艺路街道办和区城建局申
请备案中， 提交的备案材料符
合住建部《业主大会和业主委
员会指导规则》的规定，文艺路
街道办和区城建局对第四届业
主委员会备案申请， 经审查后
作出同意备案的行政行为，并
无不当。 关于第四届业委会补
交完善备案申请材料的行为，

东盛物业公司认为， 第四届业
委会补交完善申请材料的时间
远超区城建局设置的期限，区
城建局的备案行为应予撤销。因
区城建局于2015年7月6日作出
的系暂不予备案行为，且第四届
业委会补交完善备案申请材料
的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性规定，法院对东盛物业公司
的此项诉称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第四届业委会成员资
格，东盛物业认为，第四届业委
会相关成员未缴纳维修基金和
物业费， 不具备当选业主委员
会委员资格， 因业主委员会备
案审查属于形式审查， 且业主
委员会成员资格属于业主大会
自治范畴， 法院对此项诉称意
见不予采纳。

备案属于形式审查

此案判决有一定
积极示范意义

长沙将探索放宽业主身份认定

对于业主身份认定过于狭窄

“现行规定对于业主身
份的认定过于狭窄，是造成
大部分住宅小区在长期内
无法成立有效业委会的一
个重要原因。”张治梧认为，
按照长沙市目前的规定，只
有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及
因事实行为取得房屋所有
权的， 才能被认定为业主，
从而忽视了房屋夫妻共有、
家庭共有、父母购房登记在
子女名下等实际情况。

张治梧因此建议，在

成立业委会时， 每个户主
或者每个产权单位可授权
委托其中任何一位家庭成
员，以维护所有的共有产权
人（而不是仅指所谓业主一
人）的权利不被剥夺。街道、
社区必须将辖区内住宅小
区是否成立业委会作为工
作重点任务，积极牵头推进
住宅小区成立业委会。

“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
应该以业主自治权利的有效行
使为依据。”张治梧还建议。

业主直系亲属获授权可进入业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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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事发所在地长沙东城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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